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专项扶持实施办法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快实施“节能减排”国家战略，贯彻落实上海市人大

《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能源工作的决定》和上海市政府《关于进

一步加强本市节能工作的若干意见》的精神，鼓励和引导企业加

大节能技术改造的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努力实现本市“十

一五”节能总体目标，根据《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资金来源）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扶持资金在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

安排，并按照《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实施管

理。  

第三条（支持范围） 

1. 支持工业和商业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取得显

著节能效果并具有一定推广意义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2. 重点支持《“十一五”十大节能工程实施意见》（发改环资

[2006]1457 号）中确定的技术含量高，系统化改造程度强的节

能技改项目。 

第四条（支持条件） 

1. 项目申报单位为本市工商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 

2. 单个项目年节能量在 500吨标准煤以上（含 500吨）； 

3．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4. 项目承担单位必需具备完善的能源计量、统计和管理体

系。 

  

第五条（申报程序） 

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经委）根据报经上海市节能

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节能减排办）认定的本年

度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扶持资金使用计划，于每年一季度印发上海

市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年度申报通知。项目单位申报材料须经各主

管部门（各区县经委、各集团公司）初审后上报市经委。中央在

沪单位和无主管部门的企业可直接报送市经委。 

第六条（申报材料） 

1．《上海市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申请表》； 

2．国家和本市有关部门的项目立项文件： 

3．项目承担单位的税务登记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4．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申请报告。 

第七条（支持标准和方式） 

1. 为了保证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取得实际节能效果，专项扶

持主要采用奖励方式，奖励的资金量与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所取得

的实际节能量挂钩，对完成节能技术改造并达到节能目标的项目

承担企业给予奖励。 

2. 奖励金额根据节能技改项目实施后直接产生的节能量计

算，年节约每吨标准煤奖励 300元。单个项目奖励金额原则上最

高不超过 300万元。 

第八条 （审批和资金下达程序） 



1. 市经委会同市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对项目按照

“公平、公正、科学”的原则进行评审。市经委根据评审结果择优

确定奖励项目，经审核同意后下达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实施计划，

并与有关项目承担单位签订项目管理合同。 

2. 上海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市财政局）根据市经委下达的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实施计划和项目预计节能量的资金拨款报告，

按照项目管理合同的约定先期拨付 50%的奖励资金到项目承担单

位。待项目完成后，根据节能量核定结果，决定其余资金的拨付。 

第九条（管理与监督） 

1. 市经委对列入市级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实施计划的项目采

取合同的方式实施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合同包括：项目名称和承

担单位，项目履行期限、项目内容和主要经济指标、节能目标、

验收标准、节能量核定事宜、专项扶持资金奖励方式和金额、违

约责任、双方约定的其它条款。项目承担单位必须严格履行有关

合同条款。 

2. 节能量核定采取企业报告，节能审核机构审核，政府确

认的方式。企业提交改造前用能状况、节能措施、节能量及计量

检测方法，由政府委托的节能审核机构进行审核，审核机构对出

具的节能量审核报告负责。 

3. 市经委根据项目的实施情况确定节能量审核的深度和广

度，委托有资质节能审核机构对项目分阶段进行节能量审核（委

托审核和专家评审的相关费用由在市经委年度部门预算中安

排），并进行确认。项目竣工后，市经委根据节能量核定结果对

项目奖励资金进行清算后，讲清算意见和拨付或退款申请报送市



财政局；市财政局根据市经委的清算意见拨付剩余奖励资金或追

回拨付的奖励资金。 

4、企业收到财政奖励资金后，在财务上作资本公积处理。 

5.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有截留、挪用等违反财经纪

律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据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同时，三年内不得申报节能技改奖励

资金。 

6. 建立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绩效跟踪考评和监督管理制度，

落实部门管理责任和科学决策程序，市经委每年对市级节能技术

改造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市节能减排办对市级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进行抽查和评估；市财政局和市审计局对专项扶持资金的使用情

况和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稽查和审计。 

第十条（附则）  

1. 本办法由市经委、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2.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